
吉林市教育局文件
吉市教通字〔2012〕12号

关于印发《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

落实民生实事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单位：

现将《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落实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望切实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落实民生实事工作方案
为全面落实全市民生改善与提高攻坚任务，积极承担更大社会责任，认真实施教育民生实事，进一步推进教育科学发展，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教育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平安、特色和高质量教育为目标，以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更好促进教育公平为主线，以践行民生承诺、惠民改革发展成果为重点，结合教育发展实际，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认真抓好教育民生实事工作，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服务保障功能。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注重民生、以人为本的原则；
2、坚持立足教育、服务社会的原则；
3、坚持质量标准、注重实效的原则。

三、组织机构

市教育局相应成立落实民生实事工作领导组。

领导组组长：陈  雁

领导组成员：王英华 杨凤琴 于海波 钱大波 徐雪松

韩 非  张彦明  
民生实事领导组总调度：徐雪松
民生实事落实责任处室（单位）：财务审计处、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教育技术装备处、学校安全处、人事处、教育基建办公室、职业与成人教育处、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监察室。

局办公室负责综合调度汇总工作。负责人：李智

各项民生实事协调市直部门由各牵头处室（责任处室）负责具体协调或指派相关处室协调。
四、具体实事安排
1、实施“困难家庭学生爱心助学工程”。
⑴工作目标：确保学生不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⑵工作任务： 

①在落实国家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普通高中学校学生，资助面在20%的基础上扩大5%，提高到在校学生的25%，每名学生每年资助1500元。受助学生8000多名，资助资金1200万元，在2011年的基础上新增资助学生1600多名，新增资助资金240万元。
②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比率提高5.4%（非涉农专业），提高到在校学生的20%（非涉农专业），每名被资助学生每年免学费2000元。受助学生5900多名，资助资金1180万元，在2011年的基础上新增资助学生1600多名，新增资助资金320万元。
⑶工作措施：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资助对象统计审核和资金请领发放工作。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于海波、韩非、张彦明

⑹牵头处室及牵头人：财务审计处 陈伟。责任处室及责任人：基础教育处 刘长泉；职业与成人教育处 李卉坪 
⑺协调部门：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市总工会，以及各县（市）区。
2、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⑴工作目标：确保广大适龄儿童都能“入得上园”，积极普及学前教育。
⑵工作任务：利用三年时间，开展学前教育促进工程，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经费支持，积极协调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加大地方配套资金投入，在全市城乡新建、改扩建一批安全适用的幼儿园，确保每个乡镇至少办好1所中心幼儿园。2012年各县（市）完成新建幼儿园12所、改扩建幼儿园5所，同时异地扩建吉林市幼儿园。
⑶工作措施：制定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纳入县（市）区2012年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体系，指导监督县（市）区抓好落实。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于海波、钱大波、韩非、张彦明
⑹牵头处室及牵头人：发展规划处 王竞。责任处室及责任人：基础教育处  刘长泉；财务审计处 陈伟；教育基建办公室 孙金文
⑺协调部门：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建委、市财政局、市国土局、市房产局，以及各县（市）区。
3、实施全市“数字化教育工程”。
⑴工作目标：着眼于打造数字教育、特色教育、平安教育和高质量教育，进一步完善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市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
⑵工作任务：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搭建由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业务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共同参与的现代教育教学管理网络，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⑶工作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数字化教育工程”，投资1436万元完成市直50所学校、10个事业单位及9个县（市）区教育局及其教师进修学校共80个点的网络建设任务，建设吉林市教育城域网核心机房和教育城域网管理中心；通过合作方式投资1761万元完成9个县（市）区423所学校的网络互联互通，建设县级管理中心；通过合作方式投资271万元为市直50所学校、9个县（市）区教育局及其教师进修学校共70个点建设双向视频会议（培训）系统，力争2012年底前基本实现“市、县（市）区、学校”三级网络互通互联。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张彦明
⑹责任处室及责任人：教育技术装备处 张昱辉

⑺协调单位：各县（市）区
4、实施“接送中小学生车辆安全工程”。

⑴工作目标：有效保障全市中小学生乘车安全。
⑵工作任务：建立以市政府统一领导、县（市）区政府为主体；职责权力明确、规范有序运行；满足实际需要的接送中小学校学生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⑶工作措施：全面落实《吉林市接送中小学生车辆安全工程实施方案》，协调公安、财政、交通、安监、物价、地税等部门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健全相关制度建设，完善公司化、乡镇校车公司等运营模式；实施车辆配备的统一审批标准、统一外观标识、统一专用号段、统一检验管理、统一驾驶人员教育“五统一”制度；每月组织1次学生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每季度组织1次对驾驶人员和车主的交通安全集中教育培训；执行接送学生实名制座位表、学生乘车变动表、接送交接表和乘车卡“三表一卡”制度和接送车辆定路线、定站点、定人员、定时间“四定”制度；严格运营车辆和驾驶人员资格审查，每学期开学前对运营车辆进行一次安全技术检验，加大整顿交通管理秩序力度；督促县（市）区政府按时按标准将接送学生车辆补贴发放到位。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张彦明
⑹责任处室及责任人：学校安全处 才永明
⑺协调部门：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安监局、市物价局、市地税局，以及各县（市）区。
 5、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工程。

⑴工作目标：积极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⑵工作任务：全面推进全市师资队伍均衡发展，全面推进全市学校校园校舍和教育装备水平均衡提升。
⑶工作措施：
①开展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工作。以县（市）区为主，由城镇优质学校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农村学校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城镇优质学校锻炼提高。坚持个人申请与组织调配相结合的原则，在城镇优质学校工作满5年以上（男50周岁以下、女45周岁以下），按比例分批分期交流到农村学校，工作期限1学年。农村学校可选择有一定发展潜力、相对比较年轻的骨干教师进行交流。2012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参加交流的学校90所，交流教师200名。
完成时限：2012年9月

责任领导：杨凤琴

责任处室及责任人：人事处 宿艳梅

协调单位：各县（市）区

②实施标准化学校建设。加强市直学校基础设施设备建设，计划总投资1亿元，实施新建吉化一中综合教学楼等项目8个，建筑面积47690平方米；续建项目市第三中学校综合楼等项目5个，建筑面积5894平方米；改造项目1个，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

完成时限：全年

责任领导：钱大波
责任处室及责任人：教育基建办公室 孙金文

协调部门：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建委、市审计局、市土地局、市消防支队。

③加大教育技术装备投入，计划投资2000万元，用于市直学校装备建设，主要弥补薄弱学校技术装备不足。投资804万元继续实施“多媒体进班级”5期工程，投资150万元更换学生新型课桌椅10510套；投资846万元配备常规教育教学设备和仪器，其中包括新建微机室15个、实验室14个，补充理化生教学仪器设备和音体美器材；投资200万元为部分学校配备图书10万册。
完成时限：2012年10月

责任领导：张彦明
责任处室及责任人：教育技术装备处 张昱辉
6、实施低保家庭中小学生午餐免费补贴政策。
⑴工作目标：保障低保家庭中小学生身体健康，减轻低保家庭经济负担。
⑵工作任务：为全市低保家庭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人每天午餐免费补贴伙食费。目前，全市低保家庭中小学生总数为18942人，其中，市直在校学生3470人（小学153人、特教12人、初中448人、高中1,427人、职教1430人），各县（市）区在校学生15472人（小学6870人、特教68人、初中5146人、高中3184人、职教204人），以此为参照基数、低保家庭初中和小学生（含特教学校）按每学年在校时间195天、午餐标准按6元补贴统计测算，需要补贴经费约1486万元，其中市直学校需要补贴经费约72万元；低保家庭高中学生按每年在校时间205天、午餐标准按9元补贴统计测算，需要补贴经费约1152万元，其中市直学校需要补贴经费约527万元。全市低保家庭中小学生午餐免费补贴约2638万元，其中市财政约599万元，县（市）区财政2039万元。
⑶工作措施：低保家庭中小学生午餐免费补贴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市、县（市）区教育局负责低保家庭中小学生统计审核和资金请领发放。同时，市教育局负责县（市）区落实政策的调度督促工作。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张彦明
⑹责任处室及责任人：财务审计处  陈伟
⑺协调部门：市财政局及各县（市）区
7、继续实施“上岗技能无偿援助计划”。
⑴工作目标：有效推进全市创业和再就业工程。
⑵工作任务：为全市广大退伍士兵、下岗职工、困难群众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上岗技能免费培训，全年计划培训4000人。
⑶工作措施：免费培训按寒暑假分两期进行，计划投入150万元，分别开设烹饪、焊接、电工、养殖等培训项目40多个，满足不同类型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培养需求，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创业就业提供支撑和保障。
⑷完成时限：划分寒暑假两个阶段实施，2012年10月完成。
⑸责任领导：韩 非

⑹责任处室及责任人：职业与成人教育处  李卉坪

⑺协调单位：各县（市）区
8、继续实施“为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免费提供安全桶装饮用水”政策。

⑴工作目标：促进中小学校学生身体健康，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⑵工作任务：为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免费提供安全桶装饮用水，全年需要经费约1700万元，资金由各级财政支付。其中市直学校需要450万元。
⑶工作措施：采取按月结算、学期结算、年终结算等方式足额拨付资金。通过招投标方式严格确定安全桶装饮用水生产厂家，加强对学校桶装饮用水专项检查，确保饮用水卫生安全。同时，市教育局负责督促各县（市）区抓好工作落实。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张彦明
⑹牵头处室及牵头人：体卫艺教育处 秦德恩；责任处室及责任人：财务审计处 陈伟
⑺协调部门：市食安办、市质监局、市卫生局、市财政局，以及各县（市）区。
9、深入开展“中小学校和教师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整治活动。
⑴工作目标：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和教师从教行为，解决教育难点问题。
⑵工作任务： 

①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禁学校违规组织学生办班、补课、收费；严禁学校为民办教育机构和非法办班、补课活动提供场所；严禁学校为民办教育机构和非法办班、补课活动提供生源。
②规范教师从教行为。严禁教师违规组织学生办班、补课、收费；严禁教师在民办教育机构和非法办班、补课组织兼职或任教；严禁教师为民办教育机构和非法办班、补课活动提供生源。
⑶工作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实行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严格执行《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加大查处力度，对于学校发生“三乱”行为的，取消年度评先选优资格，年度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降一档；学校发生“三乱”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校长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年内再次发生“三乱”行为的免去校长职务；教师发生“三乱”行为的，年度考核直接定为“不合格”档次，取消年度晋职和评先选优资格。对于屡教不改、发生两次以上“三乱”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换岗、待岗、低聘、直至解聘处理；教师发生“三乱”行为的给予该校校长通报批评，教师年内再次发生“三乱”行为的，给予该校校长行政处分。同时，探索建立治理“三乱”问题长效机制。
⑷完成时限：全年

⑸责任领导：王英华
⑹责任处室及责任人：监察室 祝颖
协调部门：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消防支队，以及各县（市）区。

五、保障措施
1、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教育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承担着重大的社会民生责任。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正确理解和认识实施教育民生实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教育民生实事列入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年度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考核体系，坚持统筹谋划，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落实的指导、监督和调度，切实把惠民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制定工作措施，明确落实责任。针对各项具体民生实事，由牵头处室和单位负责，结合本《方案》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协调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进一步分解工作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推进措施，落实工作包保责任，限定工作完成时限，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讲究工作方法和程序，确保各项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3、实施统筹调度，推进工作落实。教育民生实事总体由局办公室统一调度。各民生实事牵头处室要积极主动，积极协调相关各处室、各参与部门及各县（市）区教育部门，狠抓并督促工作落实，按要求及时认真调度上报各自工作的推进情况，对于推进中出现困难和问题的要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及时报局领导，确保民生实事按计划实施、按时限推进。

4、坚持工作标准，确保工作质量。教育民生实事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市直各学校各单位要坚持质量与速度相统一，严把质量标准，加强过程监管，确保民生实事落实高标准高质量，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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